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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5-018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18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niyTq5UgvK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
online.cn）举办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皮钊，独立董事周付生，财务总监彭莎，董事会秘书张健（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

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4月 18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niyTq5UgvK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1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何小兰
电话：0731-89799888
传真：0731-85922066
邮箱：hntz0548@126.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2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主要内容如下：1、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本次股份
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3年内转让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转让的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2、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63.52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3、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4、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200万元(大写：柒仟贰佰万元)。5、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
无减持计划。2025年3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因自身营业管理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截至本回购方案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在进行中。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泰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排除有减持
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拟实施减持，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的风险。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
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3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解海华先生向公司提议回购公司股份：提议

公司以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贷款专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披露于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提议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二）2025年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规定，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

心，进一步健全公司激励机制，提升团队凝聚力和企业竞争力，促进公司健康、良性、稳健发展，公司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二）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三）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

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
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4、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用途等1、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2、回购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8,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63.52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25.94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89%。按照本次

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63.52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62.97万股，回购
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4%。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
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3、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转让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转让的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
作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

测算回购数量（万股）

62.97~125.9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0.44~0.89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4,000~8,000

回购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五）本次回购的价格
不高于人民币63.52元/股（含），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

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
相应调整。

（六）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公司近日取得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同意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专项贷款金额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200万元(大写：柒仟贰佰万元)，期限36个月，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
合同为准。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4,000万元（含）和上限人民币 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63.52元/股进行测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予以锁定，全

部计入有限售条件股份，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53,422,378
88,817,622
142,240,000

占总股本比例
（%）

37.56
62.44
100

按回购金额上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54,681,823
87,558,177
142,240,000

占总股本比例
（%）

38.44
61.56
100

按回购金额下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54,052,101
88,187,899
142,240,000

占总股本比例
（%）

38.00
62.00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以回购
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股份数量和最终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为准。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
成之后三年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总股
本将相应减少。

（八）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1、本次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公司总资产 275,567.3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635.48万元，流动资产 128,654.99万
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8,000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 2.90%、3.53%、6.22%。根据公
司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以人民币8,000万元上限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2、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7.21%，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
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更紧密、有效的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九）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
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
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1、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
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亦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
场操纵的行为。2、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
份增减持计划，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发函问询，回复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

无减持计划。2025年3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因自身营业管理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截至本回购方案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在进行中。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泰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排除有减持
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拟实施减持，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解海华先生系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2025年3月26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

购股份，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为了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进一步健全公司激励机制，提升团队凝聚力和企业
竞争力。同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发
展。

提议人解海华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提议人承诺在审议本次股
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上将投赞成票。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进行股份转让。若未能如期实施该计划，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
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本次回购的股份应当在披露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转让或
者注销。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注销

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
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
项事宜；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
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
事项进行相应调整；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
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的风险。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
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3日）登

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7227589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1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4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解海华

林国成

王建斌

新余泰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康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德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陈田安

陈昕

青岛大壮建设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26,528,254
15,064,154
13,208,201
8,661,115
8,555,326
5,939,050
5,724,379
3,093,256
1,732,223
1,376,653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18.65
10.59
9.29
6.09
6.01
4.18
4.02
2.17
1.22
0.97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泰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青岛大壮建设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赵清琛

姜国文

陆长海

上海石丸梨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石丸梨花征途9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江晨道（湖
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26,528,254
8,555,326
1,376,653
1,327,158
985,184
777,241
730,026
604,239
516,231
432,413

占无限售流通
股本比例（%）

29.87
9.63
1.55
1.49
1.11
0.88
0.82
0.68
0.58
0.49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63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5-022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累计达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24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4.1139万股

1.46%
4,499.3342万元

20.70元/股~22.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62元/股（含）。回
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
12月24日、2025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45）、《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2）。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

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上市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
披露。现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041,139股，占公司总股本139,950,000股的比例为1.4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90元/股，最低
价为20.7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3,341.8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63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5-023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4月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4月3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

会议中心亚洲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4月30日
至2025年4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8
9
10
11

《关于与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将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7、8、10、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二）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本所认可的其他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663
股票简称

新风光

股权登记日

2025/4/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股东会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原件、企业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的，应出示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原
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股票账
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
附上上述 1、2 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出
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登记时间：2025年4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登记地点：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新风光公司办公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
宿费用自理；
（二）请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
2、联系电话：0537-7288529
3、联系传真：0537-7212091
4、电子邮箱：info@fengguang.com
5、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4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与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5-024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马常海先生《关于提议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董事长马常海先生
2.提议时间：2025年4月9日
二、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公司董事长马常海先生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
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

4.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3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人民币5-10亿元，具体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
为准。

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并应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交所之相关规定，具体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马常海先生在本次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增减持计划的说明
提议人马常海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其将按

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马常海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

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述提议及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2025-021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傅柏先先生（以下

简称“提议人”）《关于提议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提议人：公司董事长傅柏先先生
提议时间：2025年4月9日
二、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公司董事长傅柏先先生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减少注册资本，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股东价值。

三、提议内容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4、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人民币2亿元-3亿元，具体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
案为准。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7、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并应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之相关规定，具体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傅柏先先生在本次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增减持计划的说明
傅柏先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其将按照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承诺
提议人傅柏先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

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述提议及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

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5年3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73.22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328.17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本次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5年3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累计为23家子公司提供73.22亿元担保。本次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具体担保

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被担保方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新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电子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七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灞桥区建工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政公用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方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机构/
债权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二环世纪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新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担保最高债权额/最
高本金余额（亿元）

5
3
5
1.5
1.5
0.25
2
2.3
0.4
2.2
4
2
6.1
1.8
0.1
0.24
1
0.1
0.3
1
1
0.5
1

5.46
1.17
0.4
0.8
0.6
0.2
0.2
0.5
0.3
0.2
0.5
0.6
0.6
0.1
0.3
3
5.1
3
0.2
2.5
5.2

担保
到期日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1.16
2026.2.20
2026.3.6

2025.12.25
2025.10.15
2027.3.25
2025.6.6
2026.3.30
2026.3.27
2025.6.6

2025.10.15
2025.6.6
2025.6.6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6.17
2026.3.3
2027.3.16
2025.6.6

2025.12.31
2025.6.6
2026.3.16
2025.6.6

担保
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亿元）

26.8
27.78
30.9
5.6
12.1

13.648
7.782
16.09
0.4

10.298
6

27.975
31.65
16.075
0.1
0.54
26.8
0.1
4.1

10.298
12.99
7.782
8.8

12.99
16.745
26.8
16.09
5.6
30.9

16.745
27.975
7.9

7.782
12.1
31.65
12.99
10.298
0.3

16.745
27.975
27.975
7.79

10.298
30.9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8日、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授权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8.17亿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27.83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30.41%和

130.27%。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被担保人名称

陕西华山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工
程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七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
设集团电子科技

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三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七
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六
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新能源

有限公司
西安市政公用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西安市灞桥区建
工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二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北京市朝阳
区

陕西省宝鸡
市

陕西省榆林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榆林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咸
新区

陕西省延安
市

陕西省咸阳
市

陕西省商洛
市

陕西省杨凌
示范区

陕西省咸阳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汉中
市

陕西省渭南
市

西安市灞桥
区

陕西省安康
市

法 定 代
表人

张恒

罗宝利

高雄

张伟

许缄涛

赵伟

韩建伟

李向阳

章辉

王彤

李纪明

李家卫

卜国平

赵春辉

段明雷

陈建

李超

李建飞

王猛

孙海勇

蒋志超

姜良波

王伟伟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100.00%
87.80%
87.65%
100.00%
100.00%
100.00%
74.02%
94.76%
100.00%
37.75%
100.00%
100.00%
81.00%
100.00%
88.95%
80%

100.00%
39.51%
55.00%
100.00%
100.00%
100.00%
72.78%

主营
业务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化工建设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技术系统设
计

工程技术研
究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新能源建设
销售

市政建设

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

建筑材料销
售

建筑施工

2023年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550,512.11
2,149,462.23
2,789,222.08
1,316,473.92
665,158.66
1,585,301.12
1309369.73
1,851,555.21
1,697,659.61
19,105.76
78,397.29

2,081,870.01
689,774.98
2,081,110.36
73,575.18
160,837.08
1,648,023.53
312,393.40
18,461.41

1,119,902.76
769,118.19
41,225.70
747,548.88

负债总额

494,296.33
1,847,393.99
2,365,122.54
1,125,394.46
582,596.14
1,455,415.20
1190145.27
1,542,004.74
1,510,436.24
17,227.67
62,984.59

1,848,356.36
667,762.39
1,876,263.53
70,549.31
136,517.21
1,431,421.74
268,727.01
13,455.03

1,003,645.08
687,687.94
39,472.27
697,940.82

净资产

56,215.78
302,068.24
424,099.54
191,079.46
82,562.52
129,885.92
119224.46
309,550.47
187,223.37
1,878.09
15,412.70
233,513.65
22,012.59
204,846.83
3,025.87
24,319.87
216,601.79
43,666.39
5,006.38

116,257.69
81,430.25
1,753.43
49,608.06

营业收入

297,108.20
1,645,832.22
1,298,429.86
600,361.41
320,299.03
755,701.77
645484.69
966,563.95
880,888.61
8,507.82
60,158.11
871,383.28
354,580.27
1,049,521.61
45,163.58
71,652.72
846,422.19
236,695.64
25,054.07
639,131.56
229,389.36
17,127.48
415,875.20

净利润

10,738.56
47,862.04
50,802.90
34,857.65
-3,114.06
9,473.48
17664.18
36,555.65
20,839.51
865.67
2,557.94
41,090.56
4,212.58
31,788.93
1,569.74
2,372.54
46,765.77
13,434.13
1,239.12
31,468.52
12,662.75
131.05
6,286.90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1,206.55
2,165,365.30
2,787,047.23
1,284,462.88
808,817.05
1,491,746.36
1328715.79
1,770,889.95
1,601,432.55
18,500.99
81,651.76

2,094,267.48
761,474.79
1,974,917.90
58,858.07
168,239.25
1,622,735.39
301,376.37
21,054.50

1,137,443.67
723,300.95
52,816.53
790,534.00

负债总额

479,238.75
1,843,372.85
2,333,135.00
1,101,010.62
724,753.28
1,360,834.06
1146467.97
1,435,251.33
1,412,352.87
16,376.39
65,192.35

1,847,549.45
736,582.14
1,756,252.76
54,643.00
143,753.67
1,403,002.24
242,973.41
15,426.87

1,017,184.85
642,492.92
51,124.35
741,303.81

净资产

61,967.80
321,992.45
453,912.23
183,452.27
84,063.77
130,912.30
182247.82
335,638.62
189,079.68
2,124.60
16,459.41
246,718.03
24,892.65
218,665.14
4,215.07
24,485.57
219,733.15
58,402.96
5,627.63

120,258.82
80,808.03
1,692.18
49,230.19

营业收入

165,214.64
1,075,817.47
672,630.92
243,125.02
349,259.97
380,520.24
395410.55
669,586.72
421,916.17
6,555.77
34,656.89
604,953.48
159,379.29
615,016.82
19,471.69
39,596.37
422,843.13
150,734.81
8,678.53

326,407.58
113,622.34
10,769.53
183,961.06

净利润

7,909.66
31,037.25
35,259.46
3,313.26
850.13
2,971.90
11979.23
33,913.91
7,560.97
193.85
1,291.26
22,212.61
4,379.12
22,603.54
980.27
640.39

14,810.76
14,638.44
584.29
3,474.91
879.43
-61.25
1,572.92

影 响 被 担
保 人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标多项重大施工项目。现将中标金额5亿元以上施工项目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卓越上下横朗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新疆云链智谷项目南区二组团施工总承包工程

世农（杨凌）创业园建设项目

中标人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亿元）

11.20
6.08
6.00

项目地点

广东省
深圳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陕西省
杨凌示范区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